
地处湘西雪峰山区的洪江，曾经是古代商业史

上的一颗明珠，洪江商帮的业绩并不逊色于传统的

十大商帮①。洪江古商城距今有3 000年文明历史，

明清时期是一个商业贸易十分发达的商业城镇，所

谓“烟火万家，称为巨镇”[1]。洪江以集散洪油、木

材、鸦片、白蜡而闻名于世，依靠其发达的水运，成

为沅江上游的西南通江达海的商贸区域经济中

心。作为水运枢纽的洪江据西南交通要道，是连接

湘、鄂、黔、滇、桂的重要关口，这是洪江商贸发达的

自然地理优势，但是，洪江商道文化与法文化是更

为重要的社会原因。民国时期，洪江的货币流通量

居湖南省第二位，仅次于长沙。抗战时期，因地处

“大后方”而出现了一时的“战时繁荣”，开设店铺达

1300余家，还不包括地摊在内[2]244。时至今日，洪江

还完好地保存了明清以来的50 000多平方米、380

栋商业古窨子屋以及众多的古文化遗迹，总面积约

达30万平方米，有如一副直观的明、清、民国“商业

市井图”，是我国近代商业发展的一个标本。尽管

繁华已逝，物是人非，但洪商精神一直是推进洪江

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洪江市场经济的

发展与进步，离不开洪商文化的研究与弘扬，因为

商道文化及法文化是洪江发展活的灵魂，了解洪

江，研究洪江，不仅能为研究中国传统商法文化提

供丰富的史料，更为重要的是，它对我们今天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心忧天下的责任情怀

如果说洪商文化的外在体现是经世致用，那么

洪商精神的内在基调就是仁义为本、心忧天下。洪

商热心公益慈善事业，他们不仅置族田和义产，救

济本族或本土穷人，而且还赞助社会的各种建设，

在赈灾济贫、建桥铺路、兴办教育、创建医院等方面

贡献卓著，并慈善义举规定在会馆、行会章程中，促

使了商业贸易和文化风俗之间产生良性互动。

据史料记载，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由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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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爆发情况严重，沅江上游大量浮尸顺着沅江漂流

而下，塞满了洪江的河道。洪江商人杨锡铭、杨在

宾等捐资修建恻隐堂，建造拯尸船（救生船）于河道

内打捞浮尸，并购买义山、义棺，作为水上浮尸安葬

坟地。洪江各会馆也纷纷置买义山，用于收葬同乡

死者。光绪五年（1879年），洪江商人捐资修建“育

婴堂”以收养弃婴，洪江油商张吉昌捐白银2 800

两，各会馆则负责按月发给育婴堂堂婴和赡婴。洪

江育婴堂陆续收养了20多个县的数百名幼婴[3]。每

年春节前后，洪江商户例行施舍“年米”，视各户财

力大小，各施“年米”数担或多逾百担，其施放办法

为：由施赈者按市场粮价付款，交给从事此项工作

的专职人员（不取报酬的善士）集中购粮，印制米票

（每份大米一升），发给贫困的老幼病残者持米票向

指定粮店领取粮米，相沿成习。洪江各会馆还协同

医院免费为老人、贫民治病。

尽管洪商是移民而来的，但早就把这块带给自

己不尽财富的福地，当作家乡了。江西商人周质云

富不忘本，济困扶危，捐修桥梁，赈荒灾，建学校，热

心公益慈善事业。刘岐山创立的洪江庆元丰油号

不仅历史悠久，资财雄厚，而且慷慨大度、扶贫济

困。1926年，洪江附近几县大旱灾，灾民大量涌入

洪江，因此瘟疫流行，庆元丰与各富商、会馆一道赐

粥数月，并捐款施济救灾，施棺埋葬；他们还捐资购

买洼地，掩埋因饥饿、疾病和瘟疫而死的逾万人。

此外，洪商还捐资兴学，凡商达小学、雄溪女中、洪

达中学等在办学经费上提出需求时，各商家总是有

求必应，尽力支持帮助。商人刘雪琼为提高和关心

教师生活，专从汉口买来20多张铁丝床，交船运到

洪江给雄溪女中老师使用。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

极为优厚的礼遇。自清代至民国时期，洪江创办学

堂34所，而且开风气之先，重视女子和平民大众的

教育，使他们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提升了洪江人

的整体文化素质[4]。

国家危难之际，洪商积极声援各种反抗斗争，

奔走呼告，奋不顾身，与民族同呼吸，与国家共命

运。1919年，洪江商人团体组织全商城进行抵制日

货的斗争。1926年，洪江商人积极支持北伐，赞助

国民革命第十军誓师从洪江出征。抗美援朝期间，

洪江商人几天内就捐献了一架飞机，充分表现了洪

商的爱国精神。张吉昌、刘岐山、徐荣昌等人一直

在做“道以惠民、德行天下”的践行者。他们的优秀

事迹，深深地折射出洪商特有的生命品格和精神文

化气质。这是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的君子情怀，是

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

识。有忧天下之心，才可能行走天下。这些行为和

文化道德中蕴涵的精神原则难能可贵，在过去和今

天，都是文化中的瑰宝，极其珍贵，值得提倡。

二、恪守诚信的法制传统

洪商构筑的辉煌大厦是用诚信的砖石来支撑

的。诚信不仅是洪商的商业道德和经商信仰，更是

洪商的人生境界、行为规则和立身之本。洪商在做

生意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诚实信用、货真价实、公平

交易、吃亏是福等文化品格，他们的义利观超越了

谋利本身，利在商外，利在信中。

首先是“诚”，“诚”就是上不欺天，下不欺人，诚

意敬业，以诚相待。洪江商人深知要靠商品的质量

和服务态度获取商业利益，顾客、商家无论大小，财

富多寡，都热情相迎，待人以恕，“讲商道、重贾德”；

如发现货质低劣，宁肯赔钱，也绝不销售，不取无义

之财，黑心钱不赚。杨义斋木行继承发扬了东汉太

尉杨震“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杨氏家风，以义取

利，清白为家，并将之引入洪江商贸领域。木行刻有

“义方格首，记载精详”八字，宣扬“以诚取信”“诚者

天之道”。洪江还长期流传着“里仁为美”的故事。

清代一李姓商人将其一栋窨子屋卖给了刘姓商人。

买卖成交后，刘姓商人在整修房屋时竟在地板下发

现埋藏的黄金。刘姓商人认为买卖房屋契约上没有

说明买下房内所有东西，觉得应将金子送还原房主，

但原房主拒收，结果二人诉诸汛把总署，最后依照把

总师爷的建议，将金子捐赠公用。把总大人赠予“里

仁为美”四个大字以嘉奖二人善举，此窨子屋所在街

巷因而被称作“里仁巷”[5]197-198。

诚信的“信”，就是“有信必诺，有诺必践”，讲信

用、强调商业道德。首先，商品生产要讲信誉。陈

敦厚药店老板要求：选材要保证质量、采用地道药

材，做到功夫到堂，炮制切削虽繁，必不能省人工；

客人进店选购药材，须用印制好不同药物功效的包

装纸分类包装，便于患者了解药物性能，安心养病，

受到百姓一致称赞[6]66。其次，商品销售也要讲信

誉。洪商大都有自己的“商标”，如木商用“斧记”作

为信物，即用铁器锉个本商行的字并用之打印在本

商行经营的圆木上。从贵州到上海，大凡是水客都

知道各“斧记”主人是谁，并愿意找信得过的“斧记”

老板洽谈生意。此外，在销售方式上，多为赊销，但

有严格的规则：早上赊销，晚上付款；平时赊销，比

期（农历每月十五和月底）付款或约期付款，极少发

生多收、多付、赖账等纠纷。因重信誉，洪江金融业

也十分发达。民国时期有23家钱庄和中国银行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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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金融机构，据民国九年（1920年）长沙《大公报》

载：“汉口汛：洪江为内河上游第一大镇……裕通

祥、裕通恒、义孚康、久大庄等大银号，汇兑遍全国，

每一比期（半个月）与汉镇汇兑总在数十万元”[2]244。

洪江商城的萌芽、生存、发展、繁荣有赖于诚

信，无诚信不立，但也需要一定的规范和制度来维

系。洪江人自小受到商道伦理的熏陶，洪商有诸事

“立字为据”的惯例。强烈的契约意识为洪商营造

了和谐的市场氛围和制度环境，不仅维护了自身的

商业利益，同时也为商城的自治与社会和谐奠定了

基础。洪江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规和店约。例

如，洪油业店规严谨，制度缜密，职责分明，分支机

构及派出人员须定时报告市场信息，定期检查仓储

物资保管。木商业对山客、水客及木牙的权利和职

责均有具体要求，同业共订河规制度。木材交易必

须通过木行进行，不得私下买卖；交易须签订合同，

并预付押金；在木材交接前，买卖双方各自承担相

应风险责任等。

另一方面，洪江虽没有政府等行政机构，但会

馆和行业公会的高度自治和和谐化社会管理，完好

地代行了政府职责，洪江基本上处于商人自治状

态。至乾隆年间，洪江相继建成了贵州馆、福州馆、

衡州馆、徽州馆、湘乡馆、武宝馆、七属馆、辰沅馆等

十大同乡会馆和“大佛寺”十馆公所，随后清代末期

至民国的鼎盛时期，又发展了洞庭宫、药王宫、飞山

宫、轩辕宫等28个行业宫和山西馆、新安馆、山陕

馆、四川馆、苏州馆、长沙馆等29个同乡会馆及48

个商码头。客居洪江的同乡绅商为立足商城，接纳

本乡的官绅商民及行业而建立会馆、行会，制定馆

约行规，共同祭祀同乡会馆和各行业的神衹，救济

同乡、同行，共建码头、仓库，开展商务活动和慈善

公益事业。各会馆行会一般都具有“祀神、合乐、义

举、公约”等“四项功能”[7]，地方民政、教育、建设、国

防、保甲、民事纠纷等大都也由“会馆”出面办理。

同时，各会馆还成立了联合组织“十馆公所”，并由

十大会馆统领整个商界，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马克斯·韦伯曾认为日本人讲“诚信”，而中国

商人“不诚实”，甚至断言“中国人在零售交易中也

不讲诚信。一个商品的‘定价’，即使对中国自己人

而言，也显示是虚假的”[8]284。但他又确实听到许多

对中国商业诚信的赞誉，他大惑不解，于是提出了

中国商人伦理西来说，并影响了中国法学界[9]。这

说明韦伯并不了解中国商业历史，他依据欧洲新教

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否认中国商人伦理，这是一种

误读误判。与韦伯相反，美国学者曾小萍则肯定中

国商人契约精神，在《自贡商人》一书中，她将商人

称为“城市精英”，是“创建产业资本并发展规模经

济和范围经济的先驱”，而且是“纯粹内生”的，并提

出需要重新解读中国商业史[10]1-2。洪商诚信为本的

客观事实也有力地反驳了韦伯的臆断。

三、义利并重的经营之道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

往”[11]，逐利求财是商人的天性，但洪商追求“利”和

“义”的和谐并存，坚持“利”在“义”中，义利结合。

所有成功的洪商几乎都是诚信经营的典范，“吃亏

是福”的代表。

洪商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义利观。儒家承认

求利之心人人皆有，但认为不能“唯利是图”“以利

伤义”，必须“义以生利”“以义制利”，由此派生出商

业经营理念上的“见利思义”、商业行为准则上的

“取之有义”、商业经营效果上的“先义后利”、商业

价值判断上的“重义轻利”等思想。洪商的成功得

益于其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改造和利用。洪商

保留了“义”，但却把“重义轻利”转变为“义利并

重”。这种“义利观”同商业公平交易、等价有偿、互

惠互利等原则相融合，逐步成为洪商经营的理念贯

彻到商业活动的全过程。“八大油号”老板以及他们

的后代在总结自己行商经验时，感触最深的心得

是：“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不管做什么生意，不以

利薄而弃之，不因利厚而趋之”“宁亏银子、不亏良

心”“绝不做坑、蒙、拐、骗的‘奸商’”。他们将这些

商界警语雕刻于中堂的屋梁上，成为自己独特的生

财之道和经营法则。洪商驰骋大江南北、阔步天

下，生意越做越大的事实说明：狡诈生财者，往往自

塞其源也；而大凡以重义轻利，非义之财不取者，往

往商机无限，财源广进。

古商城塘冲1号陈荣信商行内有一副主题为

“吃亏是福”的壁联，“满折损之机，亏者盈之渐。损

于己则利于彼，外得人情之平，内得我心之安，即平

且安，福即在是矣”[12]174。这幅壁联乃清代著名书法

家郑板桥的真迹，他勉励洪商，意在告诫世人：盈亏

乃商家常事，但要吃一堑长一智；如果生意一时亏

损，亏了自己，则利了对方。因此世上的钱不是一

个人能赚得完的，人家赚了钱给你一个人情，自己

也可以心安。“吃亏是福”的理念还体现在商品质量

的讲究上。为保证洪油质量，各油号皆雇有专职的

质检人员，旧称“签字客”，他们用竹片将油液挥起

如悬布称“扯旗”，由此来坚定油质优劣。为保质保

量，洪油业商人宁可少获利，也均不多掺乌油。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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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松、刘同庆油号甚至把油桶木板削薄一公分，多

盛十斤油让利给顾客。“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

“买卖不成仁义在”。

四、勤奋创业、审时度势的务实作风

洪商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知行合

一”的务实作风，在勤奋创业中，善于乐观时变，审时

伸缩，捕捉商机，开拓进取，实现商业利润[12]164。洪商

不断地尝试着经营策略，在洪江本土设立总号，在

上海、镇江、重庆、武汉、贵州等地设立分号；实行产

权与经营权分离，聘请职业经理人（掌柜）做生意，

通过钱庄、票号发行“钞票”。洪江的“八大油号”就

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在整个管理体系中，洪商

牢牢地控制住资本的所有权，而对其各级从业人员

（即代理人、副手、管事、包头、店伙或雇工等）分配

不同的权力和职责。代理人在其授权范围内经营

支配财产，无权对盈利进行任意分配；副手对其他

中高层管理人员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代理

人、掌计等人的不轨行为，保证了委托人的资产不

会任意流失，起到了资产保全的作用[13]。这种由一

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的联号制的经营形式，类

似于现代公司制度中的总公司与分公司，初步具备

了股份制的雏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

群体作用，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从体

制上保证了商贸的顺利发展。

洪江是“商贾云集”之地，生存竞争十分激烈。

为了适应“鱼龙变化”的商业市场，洪商必须勤奋努

力、脚踏实地、不畏艰辛、劈风斩浪、从弱到强。他

们相信“一分风险一分财，万分风险万分财”，做生

意不论大小，“不怕有风险，就怕没预见”“知彼知

己，竞争有底”“审时度势，相机行事”“睁大眼睛看

市场，竖起耳朵听信息”。他们慎重决策，不打无

准备之仗，而是通过行业公会和同乡会馆，了解各

省的商业信息，通过分号、分店收集各地的商业情

报，最终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

款为例，洪商票号有明确规定，对放款对象的资

产、能力及债务情况逐一调查后，才能做出是否放

款的决定，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做了明

确规定。

“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洪江当老板。”红将商

人大多是外地移民，他们来洪江谋生、创业并获得

成功，说明在洪江诚信经商、勤奋创业是可以有所

作为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洪江刘岐山、高

灿顺、朱致大、陈昆山、余云山等巨商，最初也曾为

生活所迫，当过佣工，摆过地摊，但他们始终保持

“勤俭黄金本”“生意勤当先，支出俭为主”的本色和

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恪守“吃得苦中苦、方

为人上人”的祖训，打拼天下。从身无分文，到白手

起家，从学徒跑堂到先生老板，艰苦备尝。当然，这

些商人们获得成功，离不开他们的气魄与胆略。商

场如战场，成功与风险同在，险象环生是常事。洪

商通过“水上丝绸之路”销售木材、洪油、药材、白蜡

等，不仅要经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

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

五、兼容开放的和谐精神

“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特征，也是洪商文化的精神底蕴和洪商群体赖以兴

旺发展的精神支柱。洪江是一个生产原材料和销

售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和批发、集散中心，流动

资金需求量大，要保持洪江市场的繁荣稳定，必须

实行开放市场，招商引资；同时作为外地商人占绝

大多数的移民城镇②，洪江又是一个多民族、多神

祇、多宗教并存、融合发展的商城，它的文化具有开

放性、兼容性和多元性。因此，来自五湖四海的洪

商胸怀宽广，眼光远大，生活中能够和睦相处。

洪商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协调关

系，增强友谊。洪商对外讲究“外圆内方”“里仁为

美”，对内讲究“和为贵”“和气生财、平和处事、谦和

待人”。除商号内部有着比较优惠的待遇和和谐的

生活环境外，同乡会馆和同行业公会公所的建立以

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业帮派也起到了“敦睦桑

梓，声应气求”的作用，商人们在此聚会议事、处理

纠纷，增强了洪商之间的凝聚力，发扬光大了洪商

团结互助的和谐精神。

洪商的和谐理念还体现在古窨子屋建设理念

和水码头的规范布局上。首先，洪江古窨子屋主人

全为商业大户，为了“和气生财”，在建筑设计上一

般有三个特点：一是进门的门墙不是平常的长方形

平面直角开门，而是呈现几何等边内双斜角开门，

暗含“八字门斜开，引财进门来”之意；二是对外的

四面墙壁上很少有窗户，既有“财不外露”之意，又

可规避“祸从窗入”之嫌；三是几乎家家备有一个

“太平缸”，或陈设在天井里，或摆放在街巷路口。

其次，洪江有48个商业码头，包括36个水码头和12

个旱码头，这些码头宽有2米至20余米不等，长有

40级至100余级不一。这些水码头有着和谐的商业

规范布局。为避免行业恶性竞争，方便经营管理，

同行业均聚居一方，如木行业均设在犁头嘴至大湾

塘河边，主要便于接待木客，照管木排；米行、米店

陈小曼，等：洪江商道文化及法文化解读 ··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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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米船停靠的宋嘉码头至廖家码头一线。

综上所述，洪商称雄西南商界几个世纪，“生意

兴隆通四海”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也是他们创造的

令人注目的商业文化的风光展示。透过“鱼龙变

化”的太平缸，“外圆内方”的警示柱，“义方恪守”的

门联，“吃亏是福”的家训，“里仁为美”的警语，以责

任、诚信、法制、义利、务实、和谐为核心的洪商精

神，表现了中华民族谦逊好礼、天下为公的文化传

承和终极向往，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财

富。洪商精神只是洪江商道文化的一个缩影。通

过粗略分析，我们可以大致窥视洪江商道文化及法

文化的基本轮廓和精神。

或许，洪商的时代一去不返，洪商的模式也无

法“克隆”，但洪商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对我们今天

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商法文化有何启示，这却是一

个很值得深思和研究的问题。20世纪，韦伯在《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西欧资本主

义的产生与以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伦理观密切相

关，其后发表了《儒家与道家》，又试图阐明中国的

伦理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格格不入。韦伯对“资本

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使我们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

经济史的基本面貌有了初步的印象。但也正是这

种先入为主式的印象，我们失去了真实了解中国古

代商业文化及法文化的机会，甚至步其后尘，把他

的臆断作为分析和理解我国商道文化及法文化的

逻辑判断前提。近年来，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

台湾与香港地区的经济发展使人们对韦伯的结论

提出质疑，也引起中外学者对“韦伯式的问题”的浓

厚兴趣。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

神》一书中指出，传统中国思想亦有类似西方新教

的文化因子。据他所说，中唐以后的新禅宗、新道

教和新儒家，存在着“入世转向”的历史事实，它们

提倡的处世原则，如“勤”“俭”等，实与韦伯说提到

的新教没有太大的分别。而且在儒家“入世转向”

的思想改变下，商人的地位也得以从四民之末，上

升至仅次于“士”，形成了先生所说的“新四民”——

士商农工的阶层顺序，从而推动了明清时期商业发

展[14]。“天下商帮汇聚洪江”，洪江人“寄命于商”，洪

江商人的地位及辉煌业绩对此论亦是一有力的佐

证。这也说明洪江古城商道文化及法文化对于研

究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事法律，无疑具有历

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洪江商道文化及法文化不仅是中国的，华夏子

孙的，而且也是世界的，全人类的，不但具有近代商

业史及其法律文化史的研究价值，而且蕴含着深刻

的现实借鉴意义。所谓“礼失求诸野”，中国正统的

文化遗存反而散落在那些边缘的地带了。目前，洪

江还保留了现成的各地商帮的会馆和大部分明清

古商城建筑，这在中国商业史上绝无仅有。同时，

还有散落在民间的大量的碑文等历史资料以及口

耳相传的习俗规则。令人可喜的是，近年来，当地

政府十分重视洪江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加

大力度对石碑和相关历史文物资料进行清理和保

护，这必将推动洪商文化及法文化的深入研究。

注释：

① 明清中国十大商帮：徽州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江右商帮（江西）、福建商帮、广东商帮（潮商）、宁波商帮、龙游商帮、江

苏商帮、山东商帮。

② 所谓“不到洪江不算商”，全国二十几个省、州府都有商人来洪江贸易并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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